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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15-050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科金财，证券代码：002657）自2015年7月7日（星期

二）开市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名称：ST中财债；债券代码：112169）仍将

保持交易状态。 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公告相关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7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5-049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在筹

划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证通

电子，证券代码：002197）自2015年7月7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

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会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77� �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5-053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了避免公司二级市

场股价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雏鹰农牧，证券代码：002477）自2015年7月7日（星期二）开市

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4雏鹰债，债券代码：112209）仍然继续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8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7月3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申东日先生发来的股权质押通知。 申东日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股份8,740,000股质押给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7月3日，期限为6个月。 双方已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申东日先生总持有公司股份101,577,750股，占公司总股本50.79%；本次

质押8,740,000股，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37%。 申东日先生累计质押95,910,000股，累

计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7.955%。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7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

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3年5月20日下发的 [2013]13号 《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长期

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在0.25％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我公司旗下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高增长基金、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持有的得润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5）自2015年7月2日起停牌；南方新兴消费增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天元新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南方策略优化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安妮股份（股票代码002235）自2015年7月2日起停牌；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的恒顺众昇（股票代码300208）自2015年7月1日起停牌；南方产业活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的长城集团（股票代码300089）自2015年4月15日起停牌。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自2015年7月6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上述基金持有的得润电子、安妮股份、恒顺众昇和长城集

团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

南方基金关于公司、高管及基金经理

投资旗下基金相关事宜的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

拟于近期申购公司旗下偏股型基金。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将出资1亿元固有资金申购旗下偏股型基金。 其中：出资5000万元申购南方300联接；

出资5000万元申购旗下五只偏股型基金：中国梦基金、南方新优享、南方创新经济、南方医保和南

方高端装备，并承诺上述基金至少持有1年以上。

二、 公司每位高级管理人员将出资50万元申购旗下偏股型基金， 并承诺持有时间至少1年以

上。

三、公司主动偏股型基金经理将各自出资20万元申购自己管理的基金，并承诺持有时间至少1

年以上。 具体名单如下：

基金代码 拟申购的基金

000844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

001181

南方改革机遇

000452

南方医药保健

000554

南方中国梦

202027

南方高端装备

001053

南方创新经济

000527

南方新优享

160105

南方积极配置

202023

南方优选成长

202001

南方稳健成长

202002

南方稳健成长

2

号

202019

南方策略优化

202009

南方盛元红利

001421

南方量化成长

000955

南方产业活力

160133

南方天元新产业

202011

南方优选价值

202007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

160127

南方新兴消费增长

160106

南方高增长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

四、公司已于2015年7月6日恢复旗下偏股型基金中国梦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业

务，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7日

关于苏宁易付宝电子交易平台

调整费率优惠的公告

经本公司与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付宝"）协商一致，自2015年

7月7日起，对投资人通过苏宁易付宝电子交易平台申购（含定期申购）本公司基金的优惠费率进

行调整，调整后优惠费率为0.45%；原申购费率低于优惠费率的（如固定费率），以原申购费率收

取。 相关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相关业

务公告。基金认购费率、赎回费率、后端收费模式费率均按标准费率执行。如基金转换业务开通，相

关费率适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7日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2015年6月到期份额

到期操作及开放申购业务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5年5月29日发布了《南方避险增值基

金2015年6月到期份额到期操作及开放申购业务的公告》，决定从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7月10日

进行南方避险增值基金2015年6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并从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0日开放

申购业务。 为更好地为投资人提供服务，现对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或“南方避

险” ，基金代码202202）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提示如下：

一、2015年6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

1、2015年6月到期份额的界定

2015年6月到期份额是指2015年6月避险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即2012年6月29日到期自动转入

下一避险周期的份额以及2012年6月29日至2012年7月10日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的份额。

2、到期操作的形式

（1）赎回基金份额；

（2）基金间转换（本次开通的基金转换是指从本基金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包括南

方现金增利基金A和南方现金增利基金B）；

（3）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3、到期操作的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7月10日每个工作日正常交易时间内， 通过基金

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和各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 办理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

务。 2015年7月13日起恢复日常赎回申请处理方式，即每周一开放赎回，同时停止本基金的转换转

出业务。

4、到期操作赎回及转换的原则

（1）赎回和基金间转换采取“未知价” 原则，即以申请当日收市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

行计算。

（2）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赎回或基金间转换申请将按照“到期份额优先” 的原则处理。“到

期份额优先” 原则是指：当申请份额大于到期份额，则优先处理到期份额，再处理未到期份额，对未

到期份额收取赎回费或转换费；当申请份额小于到期份额，则全部视同为到期份额。

5、到期操作的费用

到期操作期间，对于到期的份额，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付交

易费用，即基金份额持有人不需要支付赎回费用、转换费用以及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申购费用。 对

于未到期的份额（包括避险周期在2016年5月和2018年1月到期的份额及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的

份额），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赎回或者选择基金间转换，需支付赎回费或转换费。 基金份额持有

人如不确定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是否到期，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南方e站通———

账户查询” 或拨打本公司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进行咨询。

6、到期操作期间未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须提交申请，其持有的到期份额将于2015年6月29日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转

入下一避险周期金额以2015年6月29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对于冻结账户，也将自动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7、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在本次避险周期到期操

作期间结束后至下一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开始前赎回的，将根据相关规定收取赎回费，敬请投

资者注意。

8、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代码仍为202202。

9、本基金本次开通基金转换（南方避险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代销机构名单见附

件。 本基金转换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时，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B级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的最低金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若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有大额申购限制的，则需遵循相关大额申购限制的约定。具

体转换业务规则以《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为准。

二、2015年6月到期份额的避险条款

1、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基金间转换还是转入下一避险周期都适用避险条款。

2、若投资者选择赎回，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已分

红款项）支付给投资者。

3、若投资者选择基金间转换，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投资金额（扣

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出金额。

4、若投资者选择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投资

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金额。

三、本次开放申购的相关规定

1、本基金本次开放申购的基金代码是202202。

2、申购的开放日和时间

本基金于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0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及基金代销机构的营业

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开放申购业务。 2015年7月11日起结束本次申购

业务。

3、申购的原则

（1）本基金申购采用“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份额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

算，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归入基金资产。

（2）“金额申购” 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申购的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

（3）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 (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正常情况下,注册登记人在T+1�日对T日的申购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为投资者登记权益

并办理登记手续，投资者自T+2�日（含该日）后在本基金的赎回开放日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 投

资者通常可在T+2日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的成交情况。

4、申购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0

万

1.0%

M≥1000

万

1000

元

5、本次开放申购的规模控制

本次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上限为50亿份，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总规

模的有效控制。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申购截止时间后，本基金份额总规

模超过50亿份，本公司将结束本次申购并于次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申

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份额总规模不超过50亿份（含50亿份），则所有的申购申请予以确认。 若本次

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超过50亿份，则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的申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

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项将在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 当

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比例确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有效金额

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本次到期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不参与“比例确认” ，全部于2015年6月29日自动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本基金将在规模控制50亿份的原则下，根据开放申购日(T日)基金现有份

额规模、当日赎回和转换转出份额以及有效申购申请金额来确定申购确认比例，并在T+2日将比

例确认的结果予以公告。

6、本基金开放申购的代销机构名单见附件。

四、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的避险和担保

1、本基金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提供避险条款。 避险周期为三年，避险周期到期日为2018

年6月29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避险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2、避险条款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份额在下一避险周期内持有到期的均可以享受如下避险条款：

（1）如可赎回金额高于或等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赎回金额支付给投资者。

（2）如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支付给投

资者，并由担保人提供担保。

持有本基金份额避险周期未到期的，赎回部分不适用避险条款。

本条所称“持有到期” 是指：持有本基金份额至避险周期到期日。

本条所称“投资金额” 是指：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额为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0日开放申购期申购的持有人的投

资金额包括净申购金额及申购费用。

本条所称“可赎回金额” 是指：根据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份额

净值加上本避险周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计算的赎回确认金额。

3、担保

本基金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可赎回金额低于

投资金额的差额部分，担保期限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4、到期操作

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采取赎回、基金间转换或再转入下一避险

周期的方式，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付交易费用；到期操作期间未

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转入下一避险周期，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须提交申

请，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提前发

布到期操作公告，说明到期操作期间、到期操作的相关规则。

五、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其他未说明的事项遵循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访问本公司网站（www.

nffund.com）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2、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次到期操作的安排做适当调整。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

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7日

附件一：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担保函

本担保函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其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广场

W2座7层。

本担保函为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南方避险或本基金、基金）2015年6月避险周期到期

进入下一避险周期的持有人及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0日开放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持有人的

利益而订立，在符合本担保函的规定下，该持有人可有效地享有本担保函的利益。

在《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持有人约定了回避本金损失风险的

避险条款，为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本担保人愿就基金管理人对该避险条款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的范围

担保对象：2015年6月避险周期到期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持有人及2015年6月29日至2015

年7月10日开放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持有人。

担保范围：按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的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加上本避险周

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下同)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持有人投资金额的差额部分。

投资金额：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亦即保本金额。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额为转入下

一避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0日开放申购期申购的持有人的投资金额

包括净申购金额及申购费用。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日选择基金间转换或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同样适用本担保。 但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部分不在担保范围之内。

二、担保期限

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三、担保的方式

在担保期间，本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担保责任的履行

在避险周期到期时，如果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投资人投资

金额，基金管理人不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基金投资人支付不低于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后的赎回

款项，基金投资人有权就差额部分向本担保人追偿，本担保人应及时履行担保责任，向基金投资人

清偿。

五、当发生下列情形时，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1、 在避险周期到期日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不低于基金持有人投资

金额的；

2、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基金份额部分；

3、在避险周期内，基金合同终止的；

4、在避险周期内，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的，但本担保人书面同意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除外；

5、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避险条款的。

六、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担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生争议时，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担

保人注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根据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担保人：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本次到期操作期间开通南方避险转换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代销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

东）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

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诚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诺亚正

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银财

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浙江

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汇联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附件三：本次开通南方避险申购业务的代销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

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诚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

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汇联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上接 B62版)

� � � �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５７２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５８０

联系人

：

马砚峰

网址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

上海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

负责人

：

廖海

电话

：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

：

廖海 梁丽金

联系人

：

梁丽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

：

杨绍信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单峰

、

周祎

联系人

：

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量化模型筛选出具有高

Ａｌｐｈａ

的股票

，

利用主动投资管理与数量化组合管理的有效结合

，

管理并提高组合

的

Ａｌｐｈａ

水平

，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

，

力争为投资者创造超越业绩基准的回报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权证

、

资产支持

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８０％

；

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１５％

—

６５％

；

权证投资

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

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主动投资与数量化组合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

，

切实贯彻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的公司选择相结合的

策略

。

本基金动态

Ａｌｐｈａ

策略包括两部分

：

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公司研究

，

借助公司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将那些具有

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公司遴选出来组成基金投资的备选库

，

这里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公司指根据公司量化模型各行业综合排名前三分之

一的公司

；

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确定各类标的资产的配置比例

，

并对组合进行动态地优化管理

，

进一步优化整

个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

，

避免投资过程中随意性造成的

Ａｌｐｈａ

流失

。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资产配置分两个层次

：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和投资组合的构建及动态管理策略

。

本基金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严格遵循自上而下的配置原则

，

强调投资纪律

、

避免因随意性投资带来的风险或损失

。

在大类

资产配置方面

，

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

、

财政及货币政策

、

资金供需及具体行业发展情况

、

证券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问题

的深入研究

，

分析股票市场

、

债券市场

、

货币市场三大类资产的预期风险和收益

，

通过公司数量化模型确定资产配置比例并

动态地优化管理

。

在投资组合构建管理方面

，

通过有效结合数量化资产配置结果和自下而上的标的资产研究结果

，

确定资产

的配置比例

、

构建投资组合

，

并通过跟踪研究对整个组合进行动态地优化管理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策略分为两个部分

：

自下而上的数量筛选与研究员挖掘相结合的股票投资备选库构建

；

自上而下的资

产配置策略指导下投资组合构建管理

。

（

１

）

投资备选股票库的构建

本公司金融工程部门一直进行自己的选股研究

，

通过持续跟踪分析

、

不断用历史数据实证检验

，

筛选出最能够体现我们

投资逻辑

、

在实际投资中能够带来最好回报的公司群的指标

，

形成基金产品的选股模型

。

我们自下而上的公司选择就是适应

市场阶段性的特征

，

利用我们数量化选股模型研究结果选择出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

。

我们股票备选库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

股票备选库的主体部分基于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的选择结果

。

通过我们数量选股模型对全部上市公司的公开数

据进行分析比较

，

最终筛选出各个行业未来一段时期内预期阿尔法值最高的前三分之一的公司

。

经过金融工程长期对选股

指标实际效果的实证分析

，

目前该模型中考查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①

公司的行业地位

。

涉及的指标包括公司年度毛利率的水平及变化情况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

、

预付

、

预收

、

应付等指

标情况

。

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公司盈利模式的稳定性

，

以及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地位情况

，

进而判断公司未来一段时期内

盈利预期的置信程度

。

②

公司资产管理效率情况和财务安全性

，

如

ＲＯＣＥ

（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已用资本回报率

）

指标或

ＲＯＩＣ

（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回报率

）

指标

、

负债水平和期限结构管理效率指标如资本成本指标

。

通过这些指标判断公司资产管

理效率情况和财务安全性

。

③

公司成长性的估值指标

，

如

ＰＥＧ

，

过去一年的

Ａｌｐｈａ

值

。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量化指标

，

通过公司的动态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选股模型对公司所在上市公司进行综合评分

，

按行业进

行排名并筛选出各行业排在前三分之一的具有较高

Ａｌｐｈａ

值的具备进一步深入研究价值的公司集合作为构建股票备选库

的基础来源

。

作为对数量化模型选股的有益补充

，

研究员通过自下而上对公司研究

，

挑选那些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

盈利模式稳定

、

财务政策安全

、

行业地位有利

、

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

短期具有确定性较高增长预期等

，

并通过公司内部的股票备选库构建及

相关投资和研究流程

，

加入到股票备选库中

。

（

２

）

投资组合的构建管理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包括

：

行业配置比例确定

、

具体股票组合的构建以及组合的动态优化管理

。

行业配置比例确定是指基金经理在综合投研部门及外部研究的力量的基础上

，

形成自己未来一段时期内具体的股票投

资策略

。

基于宏观研究结果及不同行业的预期风险和收益

，

组合管理人员利用数量模型确定股票资产在不同行业的配置比

例建议

。

在此基础上

，

基金经理根据行业研究员的研究结论和股票推荐建议

，

确定具体行业配置的标的公司

，

在组合管理人

员数量模型配置比例建议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组合构建方案

。

组合构建完成之后

，

组合管理人员会进一步根据组合内资产价

格波动

、

风险收益变化情况

，

以及基金经理及行业研究员跟踪研究对所标的资产未来预期的调整情况

，

定期或不定期优化组

合

，

以确保整个股票组合的

Ａｌｐｈａ

值处于最优的区域内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配置是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指导下完成的

。

基金经理在组合管理员帮助下

，

将自己对未来一段时间

资本市场的预期风险收益特征体现到债券资产组合与股票资产组合配置比例中

，

并在债券研究员的帮助下完成债券组合的

构建

。

债券组合是一个低风险

、

低收益的组合

。

本基金债券投资综合考虑了各类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率

、

流动性

、

信用风险

、

久期

、

税收和生产率敏感性分析等因素

，

在

计算各类特定产品投资价值基础上

，

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央行货币供给与利率政策

、

价格指数等因素研判

，

为债券资产配

置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依据

，

并确定债券组合中各类固定收益品种的配置比例

。

在具体投资标的选择方面

，

基金管理人将

根据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深入研究来选择国债投资品种

；

通过重点分析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以及与国债收益率之差的变化情

况选择金融债和企业债等品种

。

本基金在债券组合构建过程中

，

具体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

利率策略

、

信用策略

、

相对价值策略

、

债券组合构建及调整策

略

、

可转债投资策略

、

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策略等

。

在明确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债券资产的基础上

，

遵循以下原则构造债券投

资组合

：

Ａ

、

确保债券投资策略的执行

，

确保组合久期保持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

Ｂ

、

保持组合分散化

，

减少非系统风险

。

Ｃ

、

保持组合适当的流动性

。

Ｄ

、

将下行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

公司债券策略小组将定期讨论债券投资策略

，

基于数量化配置建议的贯彻执行情况

，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

综合评估组合绩效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５５％＋

中信国债指数收益率

×４５％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股票投资比例为

３０－８０％

，

因此在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投资部分权重为

５５％

，

其余为债

券投资部分

。

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市场中高阿尔法公司为投资者谋取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

，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由中国

Ａ

股各行业上市公司中流通市值最大和最具流动性的

３００

家公司编制而成

，

能够全面反映市场的波动

，

是市场中风险收益

特征较好的指数之一

，

因此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同时

，

选取中信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资部

分的比较基准

。

如果今后市场中出现更适用于本基金的指数

，

本基金可以在征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变更

业绩比较基准

，

并及时公告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

，

在资产配置中强调数量化配置

，

其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较股票型产品低

、

较债券型基金高

，

属于

中高风险

、

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产品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按照

《

基金法

》、《

信息披露办法

》

及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中关于投资组合报告的要求披露基金的投资组合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为

２

，

８５４

，

４６８

，

２０８．５１

元

，

份额净值为

２．２６０

元

，

累计份额净值为

２．２６０

元

。

其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３３２

，

６９３

，

９０５．７４ ７９．３１

其中：股票

２

，

３３２

，

６９３

，

９０５．７４ ７９．３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３７

，

０３６

，

１３２．８０ １４．８６

其中：债券

４３７

，

０３６

，

１３２．８０ １４．８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２２

，

６４２

，

９４５．０４ ４．１７

７

其他资产

４８

，

８７５

，

６２４．７３ １．６６

８

合计

２

，

９４１

，

２４８

，

６０８．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６８

，

３９８

，

９７７．２０ ２．４０

Ｃ

制造业

２

，

０１４

，

４３５

，

０１７．３６ ７０．５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４９

，

８５９

，

９１１．１８ ８．７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２

，

３３２

，

６９３

，

９０５．７４ ８１．７２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２７

，

１１９

，

８１４ ２７８

，

７９１

，

６８７．９２ ９．７７

２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２

，

２９９

，

１８５ ２６４

，

０８４

，

３８９．１０ ９．２５

３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２０

，

０８７

，

３６９ ２５０

，

８９１

，

２３８．８１ ８．７９

４ ３００２８８

朗玛信息

１

，

００８

，

５５７ ２４９

，

８５９

，

９１１．１８ ８．７５

５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８

，

１２３

，

２１０ ２４８

，

６５１

，

４５８．１０ ８．７１

６ ０００５４７

闽福发

Ａ ６

，

６７６

，

４０６ １５０

，

２８５

，

８９９．０６ ５．２６

７ ００２３３８

奥普光电

２

，

２５５

，

４８４ １１８

，

２３２

，

４７１．２８ ４．１４

８ ６００８５５

航天长峰

３

，

７９９

，

８４９ １１４

，

０３３

，

４６８．４９ ３．９９

９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２

，

１９９

，

８２６ １０１

，

２５７

，

９９０．７８ ３．５５

１０ ００２３６６

丹甫股份

２

，

１８９

，

９８４ ９８

，

９８７

，

２７６．８０ ３．４７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７８

，

５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９９

，

３６６

，

８００．００ ３．４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９９

，

３６６

，

８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５９

，

１４３

，

３３２．８０ ９．０８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３７

，

０３６

，

１３２．８０ １５．３１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１

，

０８９

，

２６０ ２０６

，

１７５

，

１３２．８０ ７．２２

２ ０１８００１

国开

１３０１ ９７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３６６

，

８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３ ０１０１０７ ２１

国债

⑺ ６６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１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

４ １１００２９

浙能转债

３８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９６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６

５ ０１０３０３ ０３

国债

⑶ ９５

，

０００ ９

，

４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

２

）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

（

２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

３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雷柏科技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告

，

该公司旗下子公司乐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

北京市公安局海

淀分局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

对

３

名客户端编程工程师及

１

名项目组成员采取了强制措施

。

目前本事件公安部门仍在调查中

，

相关事件没有明确结论

。

本公司对以上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除

此之外

，

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

责

、

处罚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资产项目包括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８２

，

６３７．８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４

，

０７８

，

６５６．３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５５３

，

３７８．７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５６０

，

９５１．７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８

，

８７５

，

６２４．７３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２０６

，

１７５

，

１３２．８０ ７．２２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２７８

，

７９１

，

６８７．９２ ９．７７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２５０

，

８９１

，

２３８．８１ ８．７９

重大事项停牌

（

６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基金成立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３．００％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０５％ －１．８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０／１／１

—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４．６４％ １．５４％ －４．３８％ ０．８６％ ２９．０２％ ０．６８％

２０１１／１／１

—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１．１０％ １．２７％ －１２．９３％ ０．７１％ －１８．１７％ ０．５６％

２０１２／１／１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８８％ １．２７％ ５．９５％ ０．６９％ －３．０７％ ０．５８％

２０１３／１／１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５１．４６％ １．３５％ －２．０８％ ０．７６％ ５３．５４％ ０．５９％

２０１４／１／１

—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３３．７４％ １．２５％ ２８．３５％ ０．６５％ ５．３９％ ０．６０％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０１５／３／３１ ３０．１８％ １．３０％ ８．２９％ ０．９９％ ２１．８９％ ０．３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①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②

根据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规定

，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

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权证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金融工具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３０％

—

８０％

；

债券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１５％

—

６５％

；

权证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

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根据基金

合同的规定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

，

各项资

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８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３

）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

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

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履行适当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必须

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６．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我公司结合华商动态

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情况

，

对其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说明如下

：

一

、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

二

、

更新了

“

三

、

基金管理人

”

的相关信息

。

三

、

更新了

“

四

、

基金托管人

”

的相关信息

。

四

、

更新了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

五

、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

，

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并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

业绩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

六

、

在

“

二十一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7日


